
关于做好2016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争创“一流本科”教育，学校决定在总结2013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做好2016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传承学校人文主义办学传统，坚持“以生为本，以德为先”办学理念，按照“文化引领、创新驱动、发展升级、实干兴校”的工作要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作为衡量人才培养的根本标准，进一步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全面实施“分类分型”培养，优化课程设置，加强实践育人，完善教学体系，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厚学科基础、宽专业口径、高品德素质、强适应能力”的复合创新型人才。

二、基本原则

1. 继承性原则。本次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应认真总结2013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经验，原则上在其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完善。

2. 发展性原则。遵循教育教学规律，顺应时代发展，以培养社会中坚骨干人才为目标，从学生多元化发展需求等实际出发，突出就业创业导向，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谐能力、表达和动手能力、创新创业能力。
3. 精细化原则。严格按照《关于制订2013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校发〔2013〕6 号）格式要求，切实做好培养方案的深化、细化和实用化工作，重视发挥培养方案的教学指导作用，确保方案的科学、规范、优质、高效。

三、修订重点

1. 进一步强化创新创业教育
坚持创新创业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全体教师参与和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以创新创业文化建设为根本追求，着力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进一步完善“正大学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重点加强人才协同培养。进一步强化创新能力培养，鼓励高水平教师吸收优秀本科生进科研团队，鼓励学生参与课外科技竞赛、社会实践及创新创业活动，着力提高本科生参与科研的比例和受益面。
2. 全面实施“分类分型”培养
牢固树立“人人成才”理念，积极构建多目标培养体系，全面施行“分类分型”培养。坚持从学科特点、学生素质及其多元化发展需要等实际出发，各专业均需重新确立人才培养具体目标与规格，按师范、非师范两类，学术、应用、综合三型组合编制培养方案，实行差异化、多元性培养，努力适应社会对人才的现实需要，切实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成长需要。鼓励有条件的学院实行大类招生分流培养。

3. 持续优化课程设置

认真贯彻学校发展的“精品战略”，充分发挥我校学科综合优势，优化“通识”＋“专业”课程体系。以提高科技、文化素养为目标，努力建设一批受学生欢迎、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通识精品课程，结合“分类分型”培养和学科专业特色与优势，加强专业课程设置层面上的校内“协同培养”，优化课程体系，丰富课程类型，提高课程质量，切实满足学生对合理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的理性选择。
4．切实加强实践育人
强化实践育人，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大力提倡“全方位全时空”实践育人观，更加重视课堂教学中实践育人的贯穿，更加重视低年级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更加重视校外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大力提倡“主动学习、知行合一”， 强化学生课外阅读、研讨，促进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结合。增加实践类教学比重，确保各类专业实践教学学分比例达到相应标准。
5. 不断完善教学体系
改革培养方式，优化培养机制。更加突出学生在学校中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学生学业和教师学术的价值导向，更加突出学风在校园文化建设上的核心目标追求。不断健全学生学习指导、教师发展、教学运行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不断优化导师制、选课制，提供全天候选课、指导、评学和评教服务。

四、工作要求

1. 明确工作职责。为维护培养方案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各学院院长为所属专业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教学副院长为直接责任人，各专业负责人和教学秘书为具体责任人。
2. 合理分类分型。各学院应先确定每专业拟采取的培养类型和拟设专业方向，原则上一个专业类在学术、应用、综合三型中最多选择两型，并先行报教务处审定同意后再制定各类型的人才培养方案。

3. 多方学习论证。各专业修订培养方案时要主动向标杆学校学习借鉴，积极吸纳师生（含毕业生）代表、同行专家、和行业（企业）一线优秀从业人员及用人单位代表的意见建议。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学院教学委员会论证后，由学院院长签署报送教务处。

4. 修订学分要求。2016版所有专业毕业最低学分相较2013版均增加15个学分，其中毕业设计（论文）增加10学分(由5学分增加至15学分)，第一课堂通识限定选修中增设创新创业教育选修课程2学分，第二课堂增设课外阅读2学分，另1学分由各专业决定。

5. 鼓励学科交叉。鼓励各专业在培养方案中增加与本学科专业相近或相关的跨学科交叉的课程。加大专业间课程共享力度，加大选修课比例，原则上文管类选修课程学分不低于毕业最低学分的 30%，理工类选修课程学分不低于毕业最低学分的25%。降低辅修专业门槛，鼓励跨专业学习。
6.确保格式规范。2016级培养方案在2013级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完善，全部格式模板基本保持不变。本次修订必须准确填写所有专业课英文名称、先修课程号、教材ISBN等内容。

五、进程安排
1.  2016年4月10日前，学院将各专业拟设置的培养类型及方向报教务处审定。

2.  2016年5月20日前，学院在充分调研、科学论证基础上，完成人才培养方案初稿，将初稿送教务处。

3.  2016年6月10日前，完成院教学评议会审议和专家论证工作。

4.  2016年6月20日前，修改、定稿并会同专家论证意见提交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含电子稿）。

5.  2016年6月底前，报送学校教学评议会审定。

6.  2016年7月初，教务处负责将制订的各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部分先行编印成册，发放到2016级新生和各教学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分学院编制的培养方案其他部分各学院原则上应在2016年10月底完成印制。

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培养方案修订工作，落实任务，做好分工，明确责任，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联系人：杨桴，电话：88120267。
江西师范大学

2016年3月10日
PAGE  
6

